
本报讯 记者王聪报道 春回大地，

草木复苏，又到了森林防火关键时期。

沈阳市公安局近日全面启动春季森林防

火工作，通过强化源头防控、健全处置预

案、深化防火宣传等多项举措筑牢森林

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警力

3971 人次、警车 1511 台次，排查整改各

类火灾隐患35处，同时明确森林防火期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内全市林地及周

边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违规者将依法

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为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沈阳公安聚

焦隐患排查整治，成立督导组开展常态化

督导巡查，对重点林区实行网格化巡护防

控，从严从细排查各类火险隐患，做到不

留死角。在应急处置方面，沈阳公安健全

应急处置预案，明确火情响应、现场处置、

火场警戒、交通疏导、火案侦破等全流程

处置规范，始终保持对野外用火违法犯罪

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防范重特大森

林火灾发生。与此同时，沈阳各级公安机

关坚持防控与宣传同步推进，通过发放宣

传单、悬挂宣传横幅、新媒体矩阵推送等

多种形式，广泛普及森林防火知识和相关

法律法规，不断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

法治观念，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全民共

同参与的浓厚防火氛围。

森林防火五严禁 沈阳公安提个醒
警方提示

森林防火期间，全市林地及林

地周边严禁野外用火，包括：

一、严禁燃放烟花爆竹、悬挂或

施放明火灯笼、烧香烛冥币纸扎等

明火庆祝、祭祀行为；

二、严禁烧荒、烧地格子、烧秸

秆、烧果树病腐枝等农事用火行为；

三、严禁吸烟、野炊、明火照明

或取暖等生活用火行为；

四、严禁使用明火驱赶、猎捕野

生动物行为；

五、严禁未成年人或特殊人群

玩火行为。
3月25日，民警在沈阳市浑南区棋盘山国际旅游风景区悬挂森林防火宣传横幅。

公告、广告权威发布媒体 广告部电话:024-22896693/13840263599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38号

股东王振：
锦州港船舶燃料供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处置名下资产，该事项需经股东会
决议。因股东王振下落不明，无法通过常规方式
送达会议通知，现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由公司监
事李萍作为召集人，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
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
公司监事李萍。
二、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上午

9时30分；2.会议地点：辽宁省锦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兴海路一段12-1号公司会议室；3.会议
性质：临时股东会会议；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三、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名下资产处置方案的议案》；2.

《关于授权管理层全权负责资产处置事宜的议
案》；3.《关于资产处置方式及要求的议案》。

四、参会及登记说明
公司全体股东（王振、辽宁汇隆投资有限公

司）可亲自参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参会；拟现场
参会者请于2026年5月17日前联系李萍（电话：

13358752850）办理登记，会议议案详情可到公司
住所查阅。

五、其他事项
1.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三十日，即视为向股

东王振送达会议通知，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合法
有效；2.如有知晓股东王振下落者，请速与李萍
联系。

特此公告。

召集人：李萍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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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更好地发挥司法所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职能作用，提高全市司

法所长安置帮教工作履职能力和水平，3

月30日，沈阳市司法局举办沈阳市司法

所长安置帮教专题培训班。全市各区、县

（市）司法局主管副局长、安置帮教工作

负责人、司法所长200余人参训。

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工作实际，聚焦

安置帮教工作核心任务，为基层司法所

长带来了一场针对性强、干货十足的业

务提升专场。市司法局主管领导作动员

讲话，强调基层司法所长作为基层法治

建设、平安建设的“排头兵”，要明确工作

要求、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今年的安置

帮教工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培训特邀

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工作

人员解读安置帮教工作政策，某监狱

相关负责同志详细讲解工作衔接规范

与流程标准，大清宝泉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沈阳市安置帮教基地建设相关事

宜。大东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科、辽

中区社区矫正管理科、铁西区司法局重

工司法所、于洪区司法局城东湖司法所

相关负责人分享基层一线工作方法与

创新举措。

此次培训主题明确、内容务实、成效

突出，既是业务充电，也是工作再部署、

再推进。参训人员表示，将把所学知识

与先进经验转化为实干行动，立足基层

岗位，以更实作风、更专业能力推进安置

帮教工作走深走实，为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沈阳、法治沈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长生 本报记者 栾岚

党员志愿者
普法进社区

本报讯 记者栾岚报道 近日，沈阳市法

律援助中心联合沈阳市沈阳公证处，组织党

员志愿者走进和平区北市场街道北市社区，

开展普法宣传与公益法律咨询服务，把法律

知识和便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活动现场，法律援助志愿者律师围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合

日常消费高频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

维权要点，为社区居民带来一堂实用、生动

的普法课。沈阳市沈阳公证处党员志愿者

立足居民生活需求，就继承公证、遗嘱公证、

出国公证等高频公证事项开展专题讲解，清

晰解读办理流程与注意事项。

在互动咨询环节，社区居民围绕消费维

权、民间借贷、遗产继承、遗嘱订立等热点法

律问题踊跃提问，党员志愿者们逐一耐心解

答，提供专业、细致的法律指导，切实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的法律困惑。

为退役士兵
上好法治第一一课

本报讯 驻阜新记者黄硕报道 为切实

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在 2026 年春季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暨全员适应

性培训期间，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

阜新市人民检察院开设退役士兵法治教育

第一课，以“检察蓝”护航“橄榄绿”，为新退

役士兵送上一堂有温度、接地气的法治教

育课。

法治课堂上，阜新市检察院检察官结合

办案实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重

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劳动用工、民间

借贷、婚姻家庭、网络安全等高频法律风险

点，通过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引导退役士兵

树牢法治思维、守住法律底线。

培训中特别创新采用“老兵带新兵、战

友教战友”模式，邀请2025年退役士兵、市检

察院书记员现身分享，结合从军营到检察岗

位的亲身经历，畅谈身份转变、岗位适应、法

律学习、职业发展的心得，讲述如何将军人

作风融入司法工作、在书记员岗位上履职尽

责。“从军营到检察岗位，变的是身份，不变

的是忠诚担当。”一名老兵书记员的分享，引

发在场退役士兵强烈共鸣。

“这堂普法课既讲政策又讲法律，既有

专业解读又有战友真情分享，为我们今后就

业创业、工作生活吃下了‘定心丸’。”新退役

士兵纷纷表示，培训让他们清晰了解了自身

权益与发展路径，更坚定了扎根阜新、建功

立业的信心。

此次联合开展法治教育第一课，是双拥

共建、军地协同的生动实践，更是深化退役

士兵服务保障的务实举措。下一步，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与市检察院将建立常态化普法

协作机制，深入为退役士兵提供政策咨询、

法律援助、权益维护全链条服务，全力维护

退役士兵合法权益，助力退役士兵在新征程

上转变角色、融入社会、再立新功，切实将尊

崇军人、关爱老兵落到实处。

沈阳

阜新

沈阳举办司法所长安置帮教专题培训班

拉网排查火灾隐患
近日，丹东边境管理支队孤山边境

派出所开展春季防火安全检查及宣传

教育工作，聚焦企业、大棚等重点区域

开展拉网式排查，现场整改隐患 12

处。民警边检查边宣传，通过多种形式

普及防火及自救知识，发放资料200余

份，同时借助线上渠道扩大宣传覆盖

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高阳 本报记者 蔡冰 摄


